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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弥补核心作为博弈解可能为空集的缺陷,将经典合作博弈中的谈判集解拓展到模糊合作博弈中,提出

了模糊合作博弈的模糊谈判集的概念. 探讨模糊网络博弈的模糊谈判集和核心的等价性质,并对相关结论加以证明.

研究表明,模糊合作博弈的模糊谈判集是经典合作博弈谈判集的自然拓展,该结果丰富了对模糊合作博弈的解的研

究,也表明了模糊网络博弈核心的非空性,进而保证其最优分配方案的存在性.

关键词: 模糊联盟；模糊合作博弈；核心；谈判集
中图分类号: O225 文献标志码: A

Scheme of profit allocation based on fuzzy cooperative game in bargaining
set

LI Cui1,2, XUE Yu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48，China；2. School of

Information，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China；3. Graduate Management Department,

Beij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Control，Beijing 100037，China．Correspondent：LI Cui，E-mail：bxdlicui@163.com)

Abstract: The core is usually an empty set in classical cooperative gam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defect, the bargaining set

of classical cooperative game is extended into the fuzzy cooperative game, and concepts of fuzzy bargaining sets in the fuzzy

cooperative game are provided. The equivalence property of the fuzzy bargaining set in fuzzy network game is discussed,

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fuzzy bargaining set of the fuzzy cooperative game is a

natural continuation of classical bargaining set, this result not only enriches the solution of fuzzy cooperative game, but also

provides the nonempty property of the core in the fuzzy network game, and indicates the optimal allocation is ex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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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引引 言言言

模糊合作博弈的解集和应用一直受到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 在经典合作博弈中, 最大联盟为合作博弈

解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3]. Aubin[4]将经典联盟推广

到模糊联盟上,首次对模糊合作博弈进行了系统研究,

将模糊特性渗透到合作博弈中,提出了模糊合作博弈

的概念, 体现了在合作中, 某些参与者并非以全部资

源完全加入联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参与度的

部分资源参与联盟活动的思想.例如在某信息化平台

下,多个提供商向系统集成商提供信息化产品和信息

化服务,各提供商形成联盟,获得信息化产品收益和

信息化服务收益.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每个提

供商最为关注的是, 根据自己的参与度,在合作中将

会获得多少收益,因此, 可将模糊合作博弈的核心和

谈判集解用于解决该信息化平台下各提供商的收益

分配问题.

模糊合作博弈可表述为各参与者进行相互谈判

的过程, 参与者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意见,进而组

建成模糊联盟.在经典合作博弈中, 谈判集是参与者

之间针对谈判议题提出的一种解集,关于谈判集有很

多定义[5-7]. 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模糊谈判集作为经

典合作博弈谈判集概念的拓展,弥补核心作为博弈解

可能存在空集的缺陷, 并证明了针对模糊网络博弈,

其模糊谈判集与核心具有等价性. 表明了模糊网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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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的核心是非空解集,进而保证其最优分配方案的存

在性.

1 具具具有有有模模模糊糊糊联联联盟盟盟博博博弈弈弈的的的核核核心心心

令𝑁 = (1, 2, ⋅ ⋅ ⋅ , 𝑛)为所有参与者的集合,任意

𝑁的非空子集称为清晰联盟; 记 ∣𝑁 ∣维单位超立体
[0, 1]𝑁空间为ℱ𝑁 ,即ℱ𝑁 ≜ [0, 1]𝑁 ;向量元素 𝑠 ∈ ℱ𝑁

为𝑁的一个模糊联盟,显然向量 𝑠的第 𝑖个维度上的

元素 𝑠𝑖满足 [0,1],其经济意义是参与者 𝑖在模糊联盟

𝑠中的参与程度,也称在联盟 𝑠中的隶属度,如在某信

息化平台下 𝑠𝑖表示提供商 𝑖根据实际的信息化服务

质量确定的参与程度.

经典合作博弈中 ∀ 𝑆 ∈ 2𝑁 ,可以按照模糊联盟的

形式表示为 𝑒𝑆 ,满足

(𝑒𝑆)𝑖 =

⎧⎨⎩ 1, 𝑖 ∈ 𝑆;

0, 𝑖 ∈ 𝑁 ∖ 𝑆.
相应地, (𝑒∅)𝑖 = 0, ∀ 𝑖 ∈ 𝑁 , 𝑒{𝑖}简记为 𝑒𝑖.将模糊联

盟 𝑒𝑆对应于清晰联盟𝑆 ∈ 2𝑁 ,则通过 𝑒𝑖将模糊联盟

𝑒𝑁 = (1, 1, ⋅ ⋅ ⋅ , 1)称为最大模糊联盟, 𝑒∅ = (0, 0, ⋅ ⋅ ⋅ ,
0)对应于空模糊联盟, 所有非空模糊联盟的集合记

为ℱ𝑁
0 = ℱ𝑁 ∖ {𝑒∅}.

对于 𝑠 ∈ ℱ𝑁 , car(𝑠) = {𝑖 ∈ 𝑁 ∣𝑠𝑖 > 0}为模糊联
盟 𝑠的载体,如果 car(𝑠) ∕= 𝑁 ,则称模糊联盟 𝑠为特定

的模糊联盟[2]. 给定参与者集合𝑁 , 其特定模糊联盟

的集合记为𝒫ℱ𝑁 ,在参与者集合𝑁上的非空特定模

糊联盟的集合记为𝒫ℱ𝑁
0 .

定义 1 关于参与者集合𝑁的模糊合作博弈是

映射 𝑣 : ℱ𝑁 → 𝑅,且满足性质

(空性) 𝑣(𝑒∅) = 0, (1a)

(超可加性) 𝑣(𝑠 ∨ 𝑡) ⩾ 𝑣(𝑠) + 𝑣(𝑡). (1b)

其中

car(𝑠)
∩

car(𝑡) = Φ,

(𝑠 ∨ 𝑡) ∈ {𝑅car(𝑠)∪car(𝑡)∣(𝑠 ∨ 𝑡)𝑖 = max(𝑠𝑖, 𝑡𝑖),

𝑖 ∈ car(𝑠)
∪

car(𝑡)}.
通过映射 𝑣的分配,每一模糊联盟将得到一实数,

表示在合作中获得的收益.超可加性中: 𝑣(𝑠 ∨ 𝑡)为不

同的模糊联盟通过合作获得的收益, 𝑣(𝑠)和 𝑣(𝑡)分别

为模糊联盟 𝑠和 𝑡各自单独行动时获得的收益. 超可

加性体现了合作将会获得更多收益的思想[2].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按照模糊合作博弈和经典合

作博弈的形式,相当于经典合作博弈只考察 ∣𝑁 ∣维单
位超立体 [0, 1]𝑁离散的 2∣𝑁 ∣个端点,模糊合作博弈考

察的是整个连续的空间体.记𝒢𝑁为经典合作博弈特

征函数的集合,则ℱ𝒢𝑁为关于参与者集合𝑁的模糊

合作博弈特征函数的集合.

定义 2 模糊合作博弈中的转归即为一个收益

分配向量𝑥 = {𝑥1, 𝑥2, ⋅ ⋅ ⋅ , 𝑥𝑛}[2],满足∑
𝑖∈𝑁

𝑥𝑖 = 𝑣(𝑒𝑁 ), (2a)

𝑥𝑖 ⩾ 𝑣(𝑒𝑖), ∀ 𝑖 ∈ 𝑁. (2b)

其中: 式 (2a)表明将总收益值进行一次性全部分配;

式 (2b)表明每个参与者通过合作获得的收益不少于

他们单独行动时所应获得的收益.

给定模糊合作博弈 𝑣 ∈ ℱ𝒢𝑁 , 其预转归集 𝐼∗(𝑣)

即为如下集合:

𝐼∗(𝑣) =
{
𝑥 ∈ 𝑅𝑁

∣∣∣∑
𝑖∈𝑁

𝑥𝑖 = 𝑣(𝑒𝑁 )
}
.

针对模糊合作博弈 𝑣 ∈ ℱ𝒢𝑁 ,其转归集 𝐼(𝑣)即为满足

如下条件的集合:

𝐼(𝑣) ={
𝑥 ∈ 𝑅𝑁

∣∣∣∑
𝑖∈𝑁

𝑥𝑖 = 𝑣(𝑒𝑁 ), 𝑥𝑖 ⩾ 𝑣(𝑒𝑖), ∀ 𝑖 ∈ 𝑁
}
.

定义 3 关于模糊合作博弈 𝑣 ∈ ℱ𝒢𝑁 , 其Aubin

核心𝐶(𝑣)即为如下集合[2]:

𝐶(𝑣) =
{
𝑥 ∈ 𝐼(𝑣)

∣∣∣∑
𝑖∈𝑁

𝑠𝑖𝑥𝑖 ⩾ 𝑣(𝑠), ∀ 𝑠 ∈ ℱ𝑁
}
. (3)

𝑥 ∈ 𝐶(𝑣)体现了对合作总收益值 𝑣(𝑒𝑁 )进行全

部分配的方案规则,其中模糊联盟 𝑠中的每一参与者

𝑖 ∈ 𝑁将依据其参与度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比如,参

与者 𝑖全部参与到联盟中将会获得值为𝑥𝑖的收益,如

果以参与度 𝑠𝑖参与到联盟 𝑠中所获得的收益为 𝑠𝑖𝑥𝑖,

则每一模糊联盟 𝑠的总收益不会少于 𝑣(𝑠).

Aubin核心是模糊合作博弈的重要解集概念之

一,但核心非空才能保证最大模糊联盟的稳定性.

2 具具具有有有模模模糊糊糊联联联盟盟盟博博博弈弈弈的的的谈谈谈判判判集集集

2.1 经经经典典典合合合作作作博博博弈弈弈的的的谈谈谈判判判集集集

令𝑁表示参与者 (也称局中人)集合, 𝐺(𝑁)表示

定义在𝑁上的博弈集合,则通常用 (𝑁, 𝑣)表示定义在

𝑁上的合作博弈,谈判集作为经典合作博弈的重要解

集概念之一,有如下定义.

定义 4 令 (𝑁, 𝑣)为经典合作博弈, 𝑥为转归,且

𝑘和 𝑙为不同的参与者, 参与者 𝑘针对 𝑙关于𝑥的异议

为一个二元偶 (𝐶, 𝑦),其中𝐶为包含 𝑘而不包含 𝑙的联

盟,且在𝑅𝐶中各参与者的收益分配向量 𝑦满足

𝑦(𝐶) = 𝑣(𝐶), 𝑦𝑖 > 𝑥𝑖, ∀ 𝑖 ∈ 𝐶. (4)

令 (𝐶, 𝑦)为 𝑘针对 𝑙关于𝑥的异议, 其反异议为

一个二元偶 (𝐷, 𝑧), 其中𝐷为包含 𝑙不包含 𝑘的联盟,

且在𝑅𝐷中各参与者的收益分配向量 𝑧满足

𝑧(𝐷) = 𝑣(𝐷);

𝑧𝑖 > 𝑦𝑖, ∀ 𝑖 ∈ 𝐷
∩

𝐶;



第 11期 李 翠等: 基于谈判集的模糊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方案 2103

𝑧𝑖 > 𝑥𝑖, ∀ 𝑖 ∈ 𝐷 ∖ 𝐶. (5)

一个异议如果没有反异议, 则称此异议是合理

的,合作博弈 (𝑁, 𝑣)的经典谈判集为如下集合:

𝑀𝑙
(𝑖) = 𝑀𝑙

(𝑖)(𝑁, 𝑣) =

{𝑥 ∈ 𝐼∣任何参与者针对其他
参与者均没有合理的异议}.

定义 5 令 (𝑁, 𝑣)为经典合作博弈, 𝑥为预转归,

则关于𝑥的异议为二元偶 (𝐶, 𝑦),其中𝐶为非空联盟,

且在𝑅𝐶中各参与者的收益分配向量 𝑦满足

𝑦(𝐶) = 𝑣(𝐶), (6a)

𝑦𝑖 ⩾ 𝑥𝑖, ∀ 𝑖 ∈ 𝐶. (6b)

在式 (6b)中,至少有一个不等式是严格大于的.

令 (𝐶, 𝑦)为关于𝑥的异议,其反异议为一个二元

偶 (𝐷, 𝑧),其中𝐷为一个非空联盟,且在𝑅𝐷中各参与

者的收益分配向量 𝑧满足

𝑧(𝐷) = 𝑣(𝐷); (7a)

𝑧𝑖 ⩾ 𝑦𝑖, ∀ 𝑖 ∈ 𝐷
∩

𝐶; (7b)

𝑧𝑖 ⩾ 𝑥𝑖, ∀ 𝑖 ∈ 𝐷 ∖ 𝐶. (7c)

在式 (7b)中,至少有一个不等式是严格大于的.

一个异议如果没有针对它的反异议存在,则此异

议称为合理的, 博弈 (𝑁, 𝑣)的Mas-Colell谈判集为如

下集合:

ℳℬ = ℳℬ(𝑁, 𝑣) =

{𝑥 ∈ 𝐼∣没有非空联盟关于𝑥有合理异议}. (8)

综上可知,自从经典合作博弈的谈判集概念提出

以来, 许多博弈论研究者致力于研究这一博弈解,并

探索了多种谈判集的定义[8-10],为开展模糊合作博弈

中的模糊谈判集解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模模模糊糊糊谈谈谈判判判集集集

定义 6 针对一个收益分配向量 (即转归𝑥), 模

糊联盟 𝑠关于𝑥的超量为

𝑒(𝑠, 𝑥)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𝑠 ⩽ 𝑒𝑁 . (9)

令 𝑡 ⩽ 𝑒𝑁为最大超量的最大模糊联盟,则满足

𝑒(𝑡, 𝑥) = 𝑣(𝑡)−
∑

𝑗∈car(𝑡)

𝑡𝑗𝑥𝑗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𝑒(𝑠, 𝑥), ∀ 𝑠 ⩽ 𝑒𝑁 , 𝑒(𝑡, 𝑥) > 𝑒(𝑠, 𝑥), ∀ 𝑡 < 𝑠.

定义 7 令𝑥为模糊合作博弈 𝑣的一个收益分配

向量, 现有两个参与者 𝑘和 𝑙可能对此分配向量有异

议.参与者 𝑘可能觉得自己所得收益太少,而质疑 𝑙获

利太多,且 𝑘可以找到一个模糊联盟 𝑠,使得 𝑠 ∈ ℱ𝑁 ,

𝑠𝑘 > 0, 𝑠𝑙 = 0. 在 𝑠中,各参与者的收益分配向量 𝑦的

分量是 car(𝑠)中的成员,同时满足

𝑠𝑖𝑦𝑖 ⩾ 𝑠𝑖𝑥𝑖, ∀ 𝑖 ∈ car(𝑠), (10a)∑
𝑖∈car(𝑠)

𝑠𝑖𝑦𝑖 = 𝑣(𝑠). (10b)

式 (10a)中, 至少有一个严格大于不等式 (即 𝑠𝑖𝑦𝑖 >

𝑠𝑖𝑥𝑖)成立, 且该二元偶 (𝑦, 𝑠)为参与者 𝑘针对 𝑙关于

收益分配𝑥的弱异议.同样,参与者 𝑙针对 𝑘的弱异议

(𝑦, 𝑠)可能会采取相应的抵制策略,即 𝑙可以组织一个

没有 𝑘参与的模糊联盟 𝑡和收益分配向量 𝑧, 𝑡 ∈ ℱ𝑁 ,

𝑡𝑙 > 0, 𝑡𝑘 = 0. 在 𝑡中,各参与者收益分配向量 𝑧的分

量是 car(𝑡)中的成员,同时满足

𝑡𝑖𝑧𝑖 ⩾ 𝑡𝑖𝑥𝑖, ∀ 𝑖 ∈ car(𝑡)∖car(𝑠);
𝑡𝑖(𝑧𝑖 − 𝑥𝑖) ⩾ 𝑠𝑖(𝑦𝑖 − 𝑥𝑖), ∀ 𝑖 ∈ car(𝑡)

∩
car(𝑠);∑

𝑖∈car(𝑡)

𝑡𝑖𝑧𝑖 = 𝑣(𝑡). (11)

可见, 在模糊联盟 𝑡中, 各参与者的收益至少等

于他们参与在 𝑠中所获得的收益,且对于那些同时又

在 𝑠中的参与者, 其收益至少与参与在 𝑠中所得收益

相等.这样的二元偶 (𝑧, 𝑡)称为参与者 𝑙针对 𝑘的弱异

议 (𝑦, 𝑠)的强反异议.

基 于 以 上 分 析, 对Mas-Colell模 糊 谈 判 集

𝑀𝐶ℱ (𝑣)进行如下定义.令模糊合作博弈 𝑣的一个收

益分配向量𝑥为谈判点,如果对于每一对参与者 𝑘和

𝑙, 𝑘针对 𝑙关于收益分配向量𝑥的任何弱异议 (𝑦, 𝑠)都

要遭到 𝑙针对 𝑘的强反异议 (𝑧, 𝑡), 则模糊合作博弈 𝑣

的谈判点的全体称为Mas-Colell模糊谈判集,即

𝑀𝐶ℱ (𝑣) =

{𝑥 ∈ 𝐼∗(𝑣)∣𝑥的每个弱异议都存在强反异议}. (12)

对于常规模糊合作博弈,即使核心为空集,模糊

谈判集也含有核心之外的收益分配向量𝑥(𝑣),谈判集

的非空性表明了其收益分配方案的存在性[11-12]. 可

见, Mas-Colell模糊谈判集弥补了核心有时是空集的

缺陷.

定义 8 令 (𝑁, 𝑣)为模糊合作博弈, 𝑥 ∈ 𝑅𝑁为

(𝑁, 𝑣)的收益分配方案, 且 𝑘, 𝑙 ∈ 𝑁为参与者集合中

不同的参与者. 集合Γ𝑘𝑙(𝑁)定义为

Γ𝑘𝑙 = Γ𝑘𝑙(𝑁) =

{car(𝑠) ⊆ car(𝑒𝑁∖{𝑙})∣𝑘 ∈ car(𝑠)},
Γ𝑘𝑙即为包含参与者 𝑘而不包含 𝑙的模糊联盟的集合.

𝑘关于 𝑙在谈判点𝑥的异议为二元偶 (𝑦, 𝑝), 且

car(𝑝) ∈ Γ𝑘𝑙, 𝑦 ∈ 𝑅car(𝑝),同时满足∑
𝑖∈car(𝑝)

𝑝𝑖𝑦𝑖 = 𝑣(𝑝),

𝑝𝑖𝑦𝑖 > 𝑝𝑖𝑥𝑖, ∀ 𝑖 ∈ car(𝑝). (13)

如果二元偶 (𝑦, 𝑝)具有以上性质, 则称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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𝑘能够通过模糊联盟 𝑝反驳 𝑙,当且仅当超量 𝑒(𝑠, 𝑥) =

𝑣(𝑠) −
∑

𝑖∈car(𝑠)

𝑠𝑖𝑥𝑖严格为正时, 参与者 𝑘能够通过

car(𝑠) ∈ Γ𝑘𝑙反驳 𝑙.

参与者 𝑘针对 𝑙关于收益分配𝑥的异议 (𝑦, 𝑝)的

反异议为一个二元偶 (𝑧, 𝑞), car(𝑞) ∈ Γ𝑘𝑙, 𝑧 ∈ 𝑅car(𝑞),

同时满足 ∑
𝑖∈car(𝑞)

𝑞𝑖𝑧𝑖 = 𝑣(𝑞), 𝑧car(𝑞) ⩾ 𝑥car(𝑞),

𝑧car(𝑝)∩car(𝑞) ⩾ 𝑦car(𝑝)∩car(𝑞). (14)

如果 (𝑧, 𝑞)具有这些性质, 则称 𝑙能够通过模糊

联盟 𝑞反驳 (𝑦, 𝑝),当且仅当

𝑒(𝑞, 𝑥) ⩾∑
𝑖∈car(𝑝)∩car(𝑞)

(𝑝
⋀

𝑞)𝑖𝑦𝑖 −
∑

𝑖∈car(𝑝)∩car(𝑞)

(𝑝
⋀

𝑞)𝑖𝑥𝑖

时,参与者 𝑙能够通过 car(𝑞) ∈ Γ𝑘𝑙反驳 (𝑦, 𝑝).

模糊合作博弈 (𝑁, 𝑣)的 semireactive预谈判集

𝑀𝑠𝑟∗
ℱ (𝑣)为所有预转归𝑥 ∈ 𝐼∗(𝑣)的集合,且对于任意

car(𝑞) ∈ Γ𝑘𝑙的任何不同参与者 (𝑘, 𝑙) ∈ 𝑁 ×𝑁满足以

下条件:存在 car(𝑝) ∈ Γ𝑘𝑙满足任意 𝑘针对 𝑙通过模糊

联盟 𝑝的异议, 𝑙通过模糊联盟 𝑞都能够进行反驳.

模糊合作博弈 (𝑁, 𝑣)的 semireactive模糊谈判集

𝑀𝑠𝑟
ℱ (𝑣)定义为 semireactive预谈判集个体理性元素

集,即

𝑀𝑠𝑟
ℱ (𝑣) = 𝑀𝑠𝑟∗

ℱ (𝑣)
∩

𝐼(𝑣). (15)

定义 9 令𝑥为模糊合作博弈的分配方案,则参

与者 𝑘针对 𝑙关于𝑥的异议为一个二元偶 (𝑦, 𝑞), 其中

𝑞 ∈ ℱ𝑁 , 𝑞𝑘 > 0, 𝑞𝑙 = 0,且分配向量 𝑦的分量是 car(𝑞)

中的成员,同时满足

𝑞𝑖𝑦𝑖 > 𝑞𝑖𝑥𝑖, ∀ 𝑖 ∈ car(𝑞);∑
𝑖∈car(𝑞)

𝑞𝑖𝑦𝑖 = 𝑣(𝑞). (16)

对于所有的 car(𝑠) ⊆ 𝑁和𝑢 ∈ 𝑅𝑁 ,有

𝑢(𝑠) =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𝑢𝑗 .

进一步称参与者 𝑘关于分配方案𝑥针对 𝑙有一个

合理的异议, 如果 car(𝑠)的每 1个子集包含 𝑙而不包

含 𝑘,则 𝑘针对 𝑙有一个异议 (𝑦, 𝑞),且𝑥使得不存在分

配向量 𝑧在 car(𝑠)中索引,满足

𝑠𝑖𝑧𝑖 ⩾ 𝑠𝑖𝑦𝑖, ∀ 𝑖 ∈ car(𝑠)
∩

car(𝑞);

𝑠𝑖𝑧𝑖 ⩾ 𝑠𝑖𝑥𝑖, ∀ 𝑖 ∈ car(𝑠)∖car(𝑞);∑
𝑖∈car(𝑠)

𝑠𝑖𝑧𝑖 = 𝑣(𝑠). (17)

模糊联盟的 reactive模糊谈判集由以下集合给

定:

𝑀𝑟
ℱ (𝑣) = {𝑥 ∈ 𝐼(𝑣)∣对于有序二元偶 (𝑘, 𝑙),

𝑘针对 𝑙不存在合理异议}. (18)

在 reactive模糊谈判集的定义中, 反对方允许保

持他/她异议的特性直到被反对方宣布他/她的抵制

联盟, 这样反对方便能够对倾向于他/她的对手做出

反应, 容易提出合理的异议. 如果参与者 𝑖能证实参

与者 𝑗不支持任何联盟包含参与者 𝑗而不包含 𝑖,直到

保持他当前的收益 𝑞𝑗𝑥𝑗 , 则参与者 𝑖针对参与者 𝑗关

于分配方案𝑥有一个合理的异议;相反,如果参与者 𝑗

能支持至少一个模糊联盟,包含 𝑗但不包含 𝑖,保持其

当前的收益,即无论如何参与者 𝑖形成其模糊联盟 𝑞 ∈
ℱ𝑁 ,且分配由此产生的收益,则参与者 𝑖针对参与者

𝑗关于分配方案𝑥没有合理异议.在后者情况下,参与

者 𝑗用来保持其当前收益的模糊联盟称为参与者 𝑗的

模糊保护联盟.

推论 1 在模糊合作博弈 𝑣中,有

𝐶(𝑣) ⊆ 𝑀𝑟
ℱ (𝑣) ⊆ 𝑀𝑠𝑟

ℱ ⊆ 𝑀𝐶ℱ (𝑣).

如果某集合ℳ与模糊合作博弈 𝑣中的任一模

糊谈判集相等, 则对于任意𝛼 > 0和 𝛽 ∈ 𝑅𝑁 , 集合

𝛼ℳ+ 𝛽与博弈𝛼𝑣 + 𝛽的模糊谈判集解相等.

3 模模模糊糊糊谈谈谈判判判集集集的的的等等等价价价性性性

对模糊谈判集的等价性质进行探讨, 其性质的

前提为: 1)若对于所有的 𝑖存在 𝑠𝑖𝑥
′
𝑖 > 𝑡𝑖𝑥𝑖,则收益分

配 {𝑥′
, 𝑠}优超于 {𝑥, 𝑡}; 2)即使收益分配 {𝑥, 𝑠}无法

优超于其他任何分配模式,该收益分配 {𝑥, 𝑠}仍是有
效的.

如果一个模糊合作博弈既是单调递增的,又是一

个模糊网络博弈,则其模糊谈判集和核心具有等价性

质. 基于网络博弈[10],可以给出模糊网络博弈和模糊

谈判集的等价性质.

定义 10 令𝑉 为结点的集合, 𝐴为弧的集合,则

有向模糊网络记为𝒢𝑢
ℱ (𝑉,𝐴; 𝑠𝑢), 其中 𝑠𝑎𝑢𝑎表示以相

应参与度 𝑠𝑎通过弧 𝑎从单位流中所获得的实际收益,

𝑎 ∈ 𝐴, 𝑠 ∈ ℱ𝐴, 0 ⩽ 𝑠𝑎 ⩽ 1. 令 𝑠′, 𝑡′ ∈ 𝑉 分别为𝒢𝑢
ℱ的

单源点和汇点, 同时假设每条弧有一个单位流容量,

如果 𝑓𝑗 = 1,对于每一个 𝑗 ∈ 𝐴同时每条弧被所有模

糊联盟的参与者以相应参与度所拥有, 则称模糊网

络𝒢𝑢
ℱ为简单的, 其中 𝑠𝑎𝑢𝑎可能是负的 (代表流的成

本),也可能是正的 (代表相应的收益).这样的网络𝒢𝑢
ℱ

称为简单模糊网络.

假设模糊网络𝒢𝑢
ℱ的每条弧被所有参与者以相

应参与度所拥有,则热点问题便是如何分配所有参与

者通过最优流所获得的收益.

定义 11 令𝒢𝑢
ℱ = (𝑉,𝐴; 𝑠𝑢)为简单模糊网络,

对于 car(𝑠) ⊆ car(𝑒𝐴), 𝑠, 𝑒𝐴 ∈ ℱ𝐴(即 [0, 1]𝐴), 用𝒢𝑢
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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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 car(𝑠)中的弧所组成的子网络, 𝑣(𝑠)表示从 𝑠′

到 𝑡′最优流的最优收益 (即关于目标值向量 (𝑠𝑎𝑢𝑎;

𝑎 ∈ car(𝑠)的最大值)).显然,集函数 𝑣和向量 𝑒𝐴便定

义了一个关于 car(𝑒𝐴)的模糊合作博弈, 记为Γ (𝒢𝑢
ℱ )

= (𝑒𝐴; 𝑣), 即关于简单模糊网络𝒢𝑢
ℱ的博弈模型简单

模糊网络博弈.

针对𝑥 ∈ 𝑅𝐴,令𝒢𝑢−𝑥
ℱ 为在𝒢𝑢

ℱ中用𝑢 − 𝑥代替𝑢

所得到的简单模糊网络,则在模糊网络博弈Γ (𝒢𝑢
ℱ ) =

(𝑒𝐴; 𝑣)中, 关于核心𝐶(Γ (𝒢𝑢
ℱ ))中的分配向量𝑥有以

下命题成立.

命题 1 令 𝑓为𝒢𝑢
ℱ中任意最优流, 𝑥 ∈ 𝑅𝐴

+满

足
∑

𝑗∈car(𝑒𝐴)

𝑥𝑗 = 𝑣(𝑒𝐴), 则𝑥 ∈ 𝐶(Γ (𝒢𝑢
ℱ ))当且仅当 𝑓

是𝒢𝑢−𝑥
ℱ 中最优的,最优值为 0.

证证证明明明 首先对目标函数 𝑓进行变换.新目标函数

的值为

𝑓(𝑢− 𝑥) =
∑

𝑗∈car(𝑒𝐴)

𝑓𝑗(𝑢𝑗 − 𝑥𝑗) =

∑
𝑗∈car(𝑒𝐴)

𝑓𝑗(𝑢𝑗)−
∑

𝑗∈car(𝑒𝐴)

𝑓𝑗(𝑥𝑗) =

𝑣(𝑒𝐴)−
∑

𝑗∈car(𝑒𝐴)

𝑓𝑗(𝑥𝑗).

假设𝑥 ∈ 𝐶(Γ (𝒢𝑢
ℱ )),由条件𝑥𝑗 ⩾ 0, 𝑓𝑗 = 1,可得∑

𝑗∈car(𝑒𝐴)

𝑓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𝑒𝐴)

𝑥𝑗 = 𝑣(𝑒𝐴).

如果关于模糊网络𝒢𝑢−𝑥
ℱ 的流 𝑓值为零, 则 𝑓在

该网络中为最优的,当且仅当每一个模糊联盟 𝑠 (𝑠 ∈
ℱ𝐴)满足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𝑢𝑗 − 𝑥𝑗) ⩽ 0,即∑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𝑢𝑗 = 𝑣(𝑠), ∀ 𝑠 ∈ ℱ𝐴.

因为 𝑓对于𝒢𝑢−𝑥
ℱ 而言是最优的, 𝑓𝑗 = 1,所以有∑

𝑗∈car(𝑠)

𝑓𝑗𝑠𝑗𝑢𝑗 =
∑

𝑖∈car(𝑠)

𝑠𝑗𝑢𝑗 = 𝑣(𝑠).

最后一个条件满足当且仅当𝑥 ∈ 𝐶(Γ (𝒢𝑢
ℱ )). □

令 𝑣∗为简单模糊网络博弈Γ (𝒢𝑢−𝑥
ℱ )的特征函

数,给出如下引理.

引理 1 对于𝑥 ∈ 𝑅𝐴
+, 令𝒢𝑢−𝑥

ℱ 为𝒢𝑢
ℱ中用𝑢 − 𝑥

代替𝑢得到的简单模糊网络博弈, 则针对 ∀ 𝑡 ⩽ 𝑒𝐴,

𝑡 ∈ ℱ𝐴,有

max
𝑠⩽𝑡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𝑣∗(𝑡). (19)

证证证明明明 假设等式 (19)左边成立,令 𝑠 = 𝑟,因为𝑥

⩾ 0,每条弧有单位容量,假设 car(𝑟)中所有弧为 𝑟所

形成子图的最优流均有单位流,所以有

max
𝑠⩽𝑡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𝑣(𝑟)−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𝑢𝑗 −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𝑢𝑗 − 𝑥𝑗) ⩽ 𝑣∗(𝑡).

下面证明不等式的右边. 令 𝑓为𝒢𝑢−𝑥
ℱ 中的最优

流, 𝑟为拥有 𝑓单位流的弧所组成的模糊联盟,则有

𝑣∗(𝑡) =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𝑢𝑗 −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𝑥𝑗 ⩽

𝑣(𝑟)−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𝑥𝑗 ⩽ max
𝑠⩽𝑡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对于简单模糊网络博弈,有如下定理成立.

定理 1 对于任意简单模糊网络博弈Γ (𝒢𝑢
ℱ ), 其

模糊谈判集𝑀𝐶ℱ (Γ (𝒢𝑢
ℱ ))与核心𝐶(Γ (𝒢𝑢

ℱ ))相等.

证证证明明明 因为𝐶(Γ (𝒢𝑢
ℱ )) ⊆ 𝑀𝐶ℱ (Γ (𝒢𝑢

ℱ )), 只需

证明𝑀𝐶ℱ (Γ (𝒢𝑢
ℱ )) ⊆ 𝐶(Γ (𝒢𝑢

ℱ ))即可. 利用反证法

进行证明, 假设存在𝑥 ∈ 𝑀𝐶ℱ (Γ (𝒢𝑢
ℱ )), 满足𝑥 ∕∈

𝐶(Γ (𝒢𝑢
ℱ )),由命题 1可知 𝑣∗(𝑒𝐴) > 0,由引理 1可知

𝑣∗(𝑒𝐴) = max
𝑠⩽𝑒𝐴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0.

令𝑤 ∈ 𝐶(Γ (𝒢𝑢−𝑥
ℱ )), 因为 𝑣∗(𝑒𝐴) > 0, 存在弧 𝑖 ∈

car(𝑒𝐴)满足𝑤𝑖 > 0, 结合𝑤 ∈ 𝐶(Γ (𝒢𝑢−𝑥
ℱ )和 0 ⩽ 𝑠𝑗

⩽ 1,有

𝑣∗(𝑒𝐴) = 𝑤(𝑒𝐴) =
∑
𝑖∈𝐴

𝑤𝑖 =∑
𝑗∈𝐴∖{𝑖}

𝑤𝑗 + 𝑤𝑖 ⩾
∑

𝑗∈car(𝑠), 𝑠⩽𝑒𝐴∖{𝑖}

𝑠𝑗𝑤𝑗 + 𝑤𝑖 ⩾

𝑣∗(𝑒𝐴∖{𝑖}) + 𝑤𝑖 > 𝑣∗(𝑒𝐴∖{𝑖}),

即

𝑣∗(𝑒𝐴) > 𝑣∗(𝑒𝐴∖{𝑖}). (20)

在模糊网络博弈Γ (𝒢𝑢
ℱ )中, 𝑖被包含在每一个

car(𝑠)中,有

𝑒(𝑠, 𝑥)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𝑣∗(𝑒𝐴).

实际上, 如果 𝑖 ∕∈ car(𝑠), 则由引理 1和式 (20)可

知

𝑒(𝑠, 𝑥) ⩽ max
𝑟⩽𝑒𝐴∖{𝑖}

𝑒(𝑟, 𝑥) =

max
𝑟⩽𝑒𝐴∖{𝑖}

{
𝑣(𝑟)−

∑
𝑗∈car(𝑟)

𝑟𝑗𝑥𝑗

}
= 𝑣∗(𝑒𝐴∖{𝑖}) < 𝑣∗(𝑒𝐴).

令 𝑠∗为最大模糊联盟,有

𝑒(𝑠∗, 𝑥) = 𝑣(𝑠∗)−
∑

𝑖∈car(𝑠∗)

𝑠∗𝑖 𝑥𝑖 = 𝑣∗(𝑒𝐴).

显然, 𝑖 ∈ car(𝑠∗).同时由于 𝑣(𝑒𝐴) −
∑
𝑖∈𝐴

𝑥𝑖 = 0, 𝑠∗ ∕=

𝑒𝐴,令 𝑗 ∈ car(𝑒𝐴∖𝑠∗),则在Γ (𝒢𝑢
ℱ )中关于𝑥通过模糊

联盟 𝑠∗, 𝑖反对 𝑗有一个异议,因为𝑥 ∈ 𝑀𝐶ℱ (Γ (𝒢𝑢
ℱ )),

𝑗应该有一个模糊联盟, 记为 𝑞, 满足 𝑗 ∈ car(𝑞), 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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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𝑞). 这样, 对于任意参与者 𝑖反对 𝑗的异议 (𝑦, 𝑠),

在 𝑞上均存在一分配向量 𝑧,满足式 (11).

可以确定, car(𝑠∗)
∩

car(𝑞) ∕= ∅. 如果 car(𝑠∗)
∩

car(𝑞) = ∅,因为

𝑥 ∕∈ 𝐶(Γ (𝒢𝑢
ℱ )), 𝑒(𝑞, 𝑥) = 𝑣(𝑞)−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0,

则有

𝑒(𝑠∗
⋁

𝑞, 𝑥) =

𝑣(𝑠∗
⋁

𝑞)− ∑
𝑗∈car(𝑠∗)∪car(𝑞)

(𝑠∗
⋁

𝑞)𝑗𝑥𝑗 ⩾

𝑣(𝑠∗) + 𝑣(𝑞)−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𝑒(𝑠∗, 𝑥) + 𝑒(𝑞, 𝑥) ⩾ 𝑒(𝑠∗, 𝑥).

这与 𝑠∗为最大模糊联盟矛盾,因此有

car(𝑠∗)
∩

car(𝑞) ∕= ∅, 𝑒(𝑠∗, 𝑥) > 𝑒(𝑞, 𝑥) ⩾ 0, (21)

其中严格大于不等式可由 𝑖 ∕∈ car(𝑞)得出.

令𝑚1 = ∣car(𝑠∗)∩ car(𝑞)∣, 构造分配向量 𝑦, 其

中

𝑠∗𝑘𝑦𝑘 =⎧⎨⎩ 𝑠∗𝑘𝑥𝑘 +
1

𝑚1
𝑒(𝑠∗, 𝑥), 𝑘 ∈ car(𝑠∗)

∩
car(𝑞);

𝑠∗𝑘𝑥𝑘, 𝑘 ∈ car(𝑠∗)∖car(𝑞).
注意到∑

𝑗∈car(𝑠∗)

𝑠∗𝑗𝑦𝑗 =∑
𝑗∈car(𝑠∗)

∩
car(𝑞)

𝑠∗𝑗𝑥𝑗+

∣car(𝑠∗)∩ car(𝑞)∣
𝑚1

𝑒(𝑠∗, 𝑥) +
∑

𝑗∈car(𝑠∗)∖car(𝑞)
𝑠∗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𝑒(𝑠∗, 𝑥) =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𝑣(𝑠∗)−
∑

𝑗∈car(𝑠∗)

𝑠∗𝑗𝑥𝑗 = 𝑣(𝑠∗).

显然, (𝑦, 𝑠∗)为 𝑖反对 𝑗的异议. 因为 𝑞为 𝑗反对 𝑖的

模糊联盟, 在 𝑞上存在一个分配向量 𝑧, 结合式 (10),

(21)和 𝑒(𝑞, 𝑥)的定义,有式 (11)成立,进而有∑
𝑗∈car(𝑞)

𝑞𝑗𝑧𝑗 =

∑
𝑗∈car(𝑠∗)

∩
car(𝑞)

𝑞𝑗𝑧𝑗 +
∑

𝑗∈car(𝑞)∖car(𝑠∗)
𝑞𝑗𝑧𝑗 ⩾

∑
𝑗∈car(𝑠∗)

∩
car(𝑞)

𝑞𝑗𝑧𝑗 +
∑

𝑗∈car(𝑞)∖car(𝑠∗)
𝑞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𝑠∗)

∩
car(𝑞)

𝑞𝑗(𝑧𝑗 − 𝑥𝑗) +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𝑠∗)

∩
car(𝑞)

𝑠∗𝑗 (𝑦𝑗 − 𝑥𝑗) +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𝑒(𝑠∗, 𝑥) +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𝑒(𝑞, 𝑥) +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𝑣(𝑞)−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

𝑗∈car(𝑞)

𝑞𝑗𝑥𝑗 = 𝑣(𝑞).

这与分配向量 𝑧是模糊联盟 𝑞可行的分配方案这一必

要条件相矛盾,即与定义 7中式 (11)第 3式相矛盾,所

以反证成立. □

定理 1证明了模糊网络博弈的Aubin核心与

Mas-Colell模糊谈判集相等, 即针对模糊网络博弈,

模糊谈判集解与核心解对应的收益分配方案是等价

的. 模糊谈判集是一个非空集合,表明了模糊网络博

弈的核心非空,即模糊网络博弈一定存在最优的收益

分配方案.

4 算算算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某信息化平台产品各提供商,为了追求整体经济

利益最大化,充分利用自身核心能力组建联盟进行优

化整合,联盟参与者优化组合过程可以视为𝑛人模糊

合作博弈形成过程,各参与者收益分配问题可视为其

博弈求解问题.各提供商通常会围绕收益分配问题组

建联盟,这种组建联盟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谈判过程.

为了给提供商联盟的谈判提供合理化的方案,可以利

用本文的模糊谈判集解提高谈判的效率,以使谈判的

各参与者集中注意力解决核心问题.

考虑 𝑏1 ∼ 𝑏6六家企业进行合作,开展新型信息

化综合集成项目研发工作.为了成功完成该项目, 需

要研发 24项关键技术,包括统一模型产品数字化、云

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协同研制、飞航武器系统数字样

机成熟度、三维装配工艺集成、安全管理系统、信息

化决策分析等. 结合时间、成本、核心设备和技术互

补等因素, 6家企业通过合作才能保证在合同期内使

24项关键技术攻关完成. 此外,某两家企业组建联盟

可满足 12项关键技术的攻关能力,而某 3家企业组建

联盟也只能满足 12项关键技术的攻关能力, 其余企

业组建联盟因技术协作问题导致零贡献. 构建以下模

糊合作博弈模型: 参与者集合𝑁 = {𝑏1, 𝑏2, 𝑏3, 𝑏4, 𝑏5,
𝑏6}, 相应参与度为 1, 特征函数基于关键技术项的攻

关能力,在此博弈中定义特征函数为

𝑣(𝑒{𝑏1,𝑏2,𝑏3,𝑏4,𝑏5,𝑏6}) = 24,

𝑣(𝑒{𝑏1,𝑏3}) = 𝑣(𝑒{𝑏4,𝑏6}) = 12,

𝑣(𝑒{𝑏1,𝑏2,𝑏3}) = 𝑣(𝑒{𝑏1,𝑏3,𝑏5}) = 12,

𝑣(𝑒{𝑏2,𝑏4,𝑏6}) = 𝑣(𝑒{𝑏4,𝑏5,𝑏6}) = 12,

其余联盟特征函数值均为 0. 根据核心的定义可得

𝐶(𝑣) = {(𝑥′
1, 𝑥

′
2, 𝑥

′
3, 𝑥

′
4, 𝑥

′
5, 𝑥

′
6)∣𝑥

′
𝑖 ⩾ 0,



第 11期 李 翠等: 基于谈判集的模糊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方案 2107

𝑥
′
1 + 𝑥

′
3 + 𝑥

′
4 + 𝑥

′
6 = 24, 𝑥

′
2 = 𝑥

′
5 = 0}.

针对以上核心中的分配, 任何参与者均无弱异

议,因此核心𝐶(𝑣)是模糊谈判集𝑀𝐶ℱ (𝑣)的子集,即

𝐶(𝑣) ⊆ 𝑀𝐶ℱ (𝑣), 此外, 分配向量𝑥 = (4, 4, 4, 4, 4, 4)

∈ 𝑀𝐶ℱ (𝑣),原因是此分配可以组成弱异议的模糊联

盟只有 𝑒{𝑏1,𝑏3}和 𝑒{𝑏4,𝑏6}, 但是模糊联盟 𝑒{𝑏1,𝑏3}的弱

异议遭到了 𝑒{𝑏2,𝑏4,𝑏6}和 𝑒{𝑏4,𝑏5,𝑏6}的强反异议, 模糊

联盟 𝑒{𝑏4,𝑏6}异议遭到了 𝑒{𝑏1,𝑏2,𝑏3}和 𝑒{𝑏1,𝑏3,𝑏5}的强

反异议.

基于以上分析, 模糊联盟参与者的谈判规则和

建议可以分为两部分: 1)参与者结合𝑥的分配模式,

组建成模糊全联盟结构 𝑒{𝑏1,𝑏2,𝑏3,𝑏4,𝑏5,𝑏6}进行谈判;

2)参与者结合核心的分配模式, 分别组建 𝑒{𝑏1,𝑏3}和

𝑒{𝑏4,𝑏6}两个模糊联盟进行谈判. 若根据组建的模糊全

联盟结构 𝑒{𝑏1,𝑏2,𝑏3,𝑏4,𝑏5,𝑏6}进行谈判,则许多其他收益

分配规则可能包含于模糊谈判集𝑀𝐶ℱ (𝑣)中. 如果参

与者 𝑏3针对参与者 𝑏5通过模糊联盟 𝑒{𝑏1,𝑏2,𝑏3}存在一

个弱异议,则虽然参与者 𝑏5自己无强反异议,但他能

够借助参与者 𝑏4或 𝑏6提出相应的强反异议. 针对各

种模糊联盟结构参与者 𝑏5看似贡献最小, 但由于

𝑣(𝑒{𝑏1,𝑏3}) = 𝑣(𝑒{𝑏4,𝑏6}) = 12, 𝑣(𝑒{𝑏1,𝑏2,𝑏3}) = 12,

𝑣(𝑒{𝑏2,𝑏4,𝑏6}) = 12,其余模糊合作联盟的贡献为 0,参

与谈判的各参与者要想完成既定的研发目标,最好组

建模糊全联盟结构, 而通过这一特殊性质, 参与者 𝑏5

通常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如果直接将各联盟的收益按照非模糊谈判集方

法 (如传统Mas-Colell谈判集法)分配给联盟参与者,

则参与者 𝑏5得到的收益将小于组建模糊全联盟结构

𝑒{𝑏1,𝑏2,𝑏3,𝑏4,𝑏5,𝑏6}所能得到的收益,因此他可能会采取

相应的抵制策略.本文提出的Mas-Colell模糊谈判集

方法优化过的分配规则, 允许参与者以一定参与度

参与联盟活动,保证了每个参与者个体理性,即𝑥
′
𝑖 ⩾

𝑣(𝑒𝑏𝑖),因此能够得到参与者的拥护,且能够实现整体

最优.

5 结结结 论论论

本文基于Aubin和Mas-Colell思想, 将经典合作

博弈谈判集解拓展到模糊合作博弈中,对模糊谈判集

解进行了刻画. 将网络合作博弈推广为具有模糊联盟

的网络合作博弈,并探讨其相关性质, 证明了在模糊

网络合作博弈中, Aubin核心与Mas-Colell模糊谈判

集解等价, 表明了模糊网络博弈的核心非空,即最优

收益分配方案的存在性. 最后给出模糊谈判集的应用

算例. 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建立经典合作博弈谈判集

解的其他扩展模型,并且应用于资源和收益分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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